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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水不獨飲 阿人都有份
控辯承認事實 李卓人袋肥黎50萬「鴿訟社工」收950萬

梁國雄（61歲）被廉署控告一項「身為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名。控罪指，

梁身為立法會議員，於2012年5月22日至
2016年6月23日期間，在執行其公職過程
中或在其公職有關的事情上，無合理辯解
或理由故意或蓄意作出失當行為，即沒有
向立法會申報、披露，或隱瞞他於2012年5
月22日透過黎智英私人助理Mark Simon收
受黎一筆25萬元的款項。

梁國雄無申報涉案25萬元
控辯雙方昨日同意的案情稱，黎智英於
2012年4月從私人戶口提款950萬元轉到
「公明織造廠有限公司」的戶口，繼而由
「公明」開出支票予助手Mark Simon。
Mark Simon於2012年4月18日及27日，
開出4張合共950萬元的銀行本票予4個香
港政黨，包括民主黨、工黨、公民黨及社
民連。
2013年10月18日，黎智英再開出100萬

元的支票予Mark Simon，由Mark Simon
負責開出兩張各50萬元本票，收款人分別

為梁國雄與當時的立法會議員李卓人。
梁國雄自2004年當選立法會議員直至

2012年的三屆任期內，立法會秘書處多次
以通告或文件，提醒及要求包括梁在內的
議員須按立法會《議事規則》申報利益，
其中涉及20份文件。
梁國雄曾作出7次申報，包括接受社民

連、「四五行動」和個別人士的選舉捐
款，並申報出任公司的非受薪董事、海外
訪問等，但卻未有申報過曾收受過涉及是
案的25萬元。

「議員有責任依據事實作出申報」
控方昨日傳召首名證人，立法會總議會
秘書梁紹基出庭作供。
梁紹基供稱，每名議員但凡獲得1,000元
以上的選舉捐贈，都必須要申報，但就毋
須透露該名捐贈者的幕後金主。
辯方問證人，只要金主先將捐贈交予他

人或是政黨，再交託該人或政黨轉贈予議
員，該名金主是否便可以「隱姓埋名」。
梁紹基同意，指現行法例下，議員只需要

登記從哪裡直接收到捐款，若透過政黨收
款，是毋須披露最終捐錢人。
梁紹基稱，儘管《議事規則》沒有仔細

核實規定，惟議員是有責任根據事實作出
申報。
代表梁國雄的資深大律師李柱銘盤問證

人時稱，立法會議員有機會可能因「不小
心」、「助理疏忽」而遺漏申報，梁紹基
同意，並指出當監察委員會收到有關議員
涉違規申報的投訴時，委員會會作出跟進
調查，在有需要時會向涉事議員作出訓
誡、譴責，或暫停職務作處分。
梁紹基續稱，根據《議事規則》，「議
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並不會主動調查
議員的申報問題，必須在收到投訴後才可
跟進，又聲言自1994年他加入立法會秘書
處以來，從未見過有議員因遺漏申報而被
控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
李柱銘再問，日後會否提醒議員遺漏申

報或會干犯刑事罪行時，梁紹基回應稱
「可能會提醒」，但重申沒有申報「不等
於」干犯刑事罪行，「我們只是提醒他
（議員）去登記個人利益，而非提醒他守
法。」
然而，他又稱，無申報個人利益本身雖
不是刑事罪，但有否涉及其他刑事元素，
則很難說。
控方署理刑事檢控專員黎婉姬昨表明，

基於雙方的同意事實，控方只需傳召5名證
人，估計兩天便可完成控方證供，估計今
明兩天會舉證完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涉任

內收受壹傳媒黎智英25萬元「秘密捐款」，未有向立法會申報一案，昨

在區域法院續審。根據控辯雙方同意的承認事實，除涉案25萬元捐款

外，黎智英亦曾於2013年捐款50萬元給時任工黨立法會議員李卓人（阿

人）。同時，承認事實亦明確提到收到黎智英捐款的4個政黨分別是「長

毛」所屬的社民連、民主黨、公民黨和李卓人所屬的工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分別被控
在旺角暴亂期間干犯暴動、掟磚襲警、襲擊
致造成身體傷害及刑事毀壞等罪名的9名被
告的案件，昨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科技法庭
續審。
有作供的警員指出，在警方防線後撤時，

有警員倒地後即被示威者包圍，上前增援的
警員也被推倒，有人更不斷追着警員投擲物
件。
控方昨傳召3名當時駐守西九龍機動部隊

警員作供。受傷後被評核為1.5%永久傷殘的
女警長洪佩思，在庭上憶述去年2月9日凌
晨事發經過。

右手掌骨中指骨折 1.5%永久傷殘
她指，自己當時被集結者推撞，電視台新

聞片段亦拍到當時情況。凌晨4時，她沿亞
皆老街後退至奶路臣街時，見到一名警員倒
地後遭示威者圍住，上前支援的男同袍劉永
德也遭示威者推倒地上，她立即趕上前揮舞
警棍驅散示威者。

其間，她右手遭硬物擊中，頭盔也被硬物
擊中兩次，並感到有人在從後推她落地，之
後被其他到場增援的同袍扶往銀行中心位
置。當時，她看見劉永德滿口鮮血，神志不
清，於是指派同事陪同劉送院。
洪佩思供稱，她頭部左方腫脹觸痛、右手

第四節掌骨及右手中指骨折，被判定1.5%永
久傷殘，獲批360日病假。

男警遇襲「斷片」難有錄像印象
受傷後一度昏迷的警員劉永德出庭作供

稱，去年年初二凌晨3時許，他奉命在旺角
山東街警方防線執勤，不時要面對示威者投
擲硬物襲擊。
劉從呈堂的電視新聞片段中認出一名嘴部

流血的男警就是自己，但他稱當時已經昏
迷，醒來已身在救護車上，醒後失去昏迷期
間的記憶，故對這些錄像畫面已經沒有印
象。醫療報告指劉頭部受輕傷、右門牙折斷
及多處擦傷觸痛，留院3日，獲1.5個月病
假。
同樣駐守西九龍機動部隊的警員黃耀彬表

示，當時站在防線最前排的中間位置，手持
高約1.6米的長膠盾阻擋硬物，其後警方防
線向彌敦道後撤，但示威者仍繼續追趕投擲
物件。混亂中，他的長盾左邊被硬物砸爛，
左小腿被磚塊擊中流血，需要縫上兩針，事
後獲發7日病假。
另一名在衝突中受襲的警員張振榮亦供

稱，醫療報告指他右上臂及手肘觸痛及腫
脹，背部上方觸痛及右手有擦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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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5名
激進示威者楊子軒、羅浩彥、陳紹
鈞、孫君和及連潤發，否認在旺暴期
間觸犯暴動罪，案件昨日在區域法院
結案陳辭。
控方結案時提出，法庭可考慮若陳
紹鈞及孫君和暴動罪不成立，則考慮
判處非法集結罪成，並強調以當時環
境，兩被告即使不是集結始作俑者，
他們出現於現場已是鼓勵或促進非法
集結，因「人數給予力量」。
控方昨日陳辭時指，第三被告陳紹
鈞和第四被告孫君和雖辯稱他們是在
場拍攝，但從相關錄影片段看到，兩
人在面對警方驅散時的反應與其他在
場的拍攝者完全不一致。倘若法庭最
終裁定兩人的暴動罪不成立，可考慮
判處非法集結罪。
代表首被告楊子軒（18歲）的大律
師陳辭時聲稱，控方未有足夠證據證
明片段中拍攝到的人便是首被告，若
單憑衣物作分析是不安全的，而指髮
型一樣更是過分描述。
代表次被告羅浩彥（20歲）的大律
師亦稱，目前未有足夠證據辨別被告
身份，但強調即使法庭認為片中人是
次被告，控方亦無證據證明次被告手

持的是玻璃樽，「可能係膠樽」，故
其行為根本不足以構成暴動。
代表第三被告陳紹鈞的大律師則聲

言，陳當日只是到場拍攝，其片段是
全面拍攝示威者和警方對峙的情況，
控方甚至有在另一宗暴動案中使用他
拍攝的片段作為呈堂證供，可見陳只
是一個「香港社運歷史記錄者」，並
無參與暴動。
他續稱，陳自辯時稱自己「從未鬧

過」警察為黑警，但經過今次事件後
可能會，這明顯是被告因忽然被捕而
感憤慨，此反應能再次證明他沒參與
暴動。
代表第四被告孫君和的大律師陳辭

時稱，案中只有一名警員看到第四被
告扔石，但當時兩人相隔一條街，警
員前方有多排身穿重型盔甲的快速應
變小隊，他能看到第四被告扔石是
「匪夷所思」。
至於控方要求法庭判處非法集結的

說法，孫君和的代表大律師指控方在
審訊時從未提過，到結案陳辭才交代
非法集結可作為交替控罪，程序上
「極不公義」，是「暗算」辯方的做
法。
本案共涉3項暴動罪，各項控罪均指
眾被告於去年2月9日在旺角豉油街近
花園街交界連同其他人參與暴動。
聆訊今日繼續。

旺暴兩犯死撐拍片 或涉非法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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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昨在一個慶回歸青年活動致辭時
指出，香港青少年要實現夢想，就應正確認識「一國
兩制」，要胸懷祖國，北望神州，與國家休戚與共，
了解國家發展策略，才能有大志向，並認識香港定位
及優勢。在本土分離思潮誤導部分青年的情況下，強
調這一點很有必要。張曉明這番語重心長的話，言簡
意賅，指出了香港青少年成才和實現夢想的必由之
路，對於正在追尋夢想、規劃人生的青年人，無疑是
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在當今這個新的大時代，新一
代香港青少年只有開拓視野，放寬胸懷，擺脫畫地為
牢、坐困愁城的心態，才能避免受到激進分離勢力的
誤導，認清時代發展的潮流，從而把個人的奮鬥與國
家發展、民族振興和香港「一國兩制」事業緊密地結
合，讓目標符合時勢、夢想腳踏實地、才華充分施
展。

張曉明昨天的致辭，對於香港的青年人來說，有許
多重要的啟示。首先，年輕一代要認清所處的這個偉
大時代的特徵，真正認識到這是一個充滿夢想和希望
的大時代，國家進步、民族振興、香港繁榮、「一帶
一路」的建設等等，都為青年實現夢想和施展才華創
造了有利的條件。其次，青年人要具有超越香港看問
題的國際視野和國家觀念，做到胸懷祖國、北望神
州，努力消除本土分離勢力的不良影響。這一點對於
當代的香港青年來說，尤其具有現實意義。

近年來，香港有部分青年對社會現狀懷有諸多不
滿，苦無出路之下，少數青年受到本土分離勢力誤
導，接近甚至接受激進的「港獨」思潮。客觀上說，
香港發展中確實出現了不少問題，很多是多年來深層

次問題的積累爆發，包括物價和樓價高企，社會流動
性和職業多樣性較低，現在的青年比上一代青年的生
活和發展面臨着更多的困難，有些人因而對前景失去
信心；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部分香港青年對國家發展
現狀實在缺乏基本了解，根本不知道國家正在一日千
里發展，發展機遇無限，守着大好機遇卻完全不自
知，坐困愁城、怨天尤人。因為自身格局小、眼界窄
而帶來的困擾，實在令人扼腕；如果再有少數人因而
被綁上「港獨」激進思潮戰車，自毀大好前程，就更
令人遺憾。

香港青年是香港的未來，他們的成長發展，關係
到香港將來能否持續成功落實「一國兩制」，維持
長期繁榮穩定的大局，值得全社會高度重視。而青
年人要走出困境，真正實現夢想，就應衝破狹隘的
迷思，把眼光投射到空間廣闊、機遇無限的內地，
善於把香港優勢和國家所需恰到好處地結合起來。
這方面成功的例子是很多的。據香港中華總商會出
版的雜誌《商薈》報道，在香港就讀中學、大學的
「80 後」郭光正，在2000 年與兩名同學開發電郵
營銷系統，2008 年打進內地市場，與不同網絡企業
合作，現時成為了全國名列前茅的數據管理電郵服
務供應商。至於大疆無人機的成功，更是港人非常
熟悉的典型案例。這些事實都說明，「海闊憑魚
躍，天高任鳥飛」，只要樹立正確的國家民族觀
念，勇於擺脫狹隘地域觀念和種種誤解迷思的束
縛，把青春和熱血融入到振興中華民族和「一國兩
制」的偉大事業之中，香港青年的未來前途，必定
燦爛輝煌。

擺脫畫地為牢坐困愁城 香港青年才能有所作為
筲箕灣耀東邨昨日發生倫常慘案，一名80

歲的老翁懷疑不忍患病的老妻受苦，殺妻之
後自首。倫常悲劇不時出現，顯示本港仍有
一些隱蔽邊緣家庭，承受巨大生活壓力，卻
得不到有效協助，無奈之下做出極端行為，
令人唏噓。倫常慘劇一宗都嫌多，政府有必
要高度重視問題，增撥資源，加強與社區組
織合作，盡可能從不同方向主動了解、關懷
邊緣家庭，同時提倡鄰里守望相助文化，讓
邊緣家庭、弱勢社群得到適切協助，讓他們
重燃生活希望，避免悲劇一再重演。

據街坊反映，發生慘劇的老邁夫妻， 獨生
子早年身故，兩老相依為命，平日感情不
錯。女死者因中風曾經入住護老院，但不習
慣而回家居住，由丈夫獨力照顧，街坊都覺
得他們「好辛苦、好累」。警方亦指，死者
丈夫懷疑不忍心妻子受苦，才將她殺害。老
翁並無家暴記錄，被捕時情緒平靜。「少為
夫妻老來伴」，相濡以沫的恩愛夫妻，最終
因一方病痛纏身，另一方照顧身心俱疲，照
顧者親手奪去被照顧者的生命，聞者都心酸
落淚，既同情又惋惜。

類似的倫常慘案，近年時有所聞。今年年
初，發生過58歲的士司機勒斃腦退化妻子後
跳樓的慘劇。這些邊緣家庭，一方面經濟拮
据，另一方面，照顧者既要謀生，又要承擔
沉重的照顧責任，很容易產生生無可戀、走
投無路的念頭而做出傻事。中國人有「家醜

不外揚」的習俗，不願意隨便向親朋戚友透
露自己的困難，亦不會主動向外界求助，從
而埋下倫常慘案的隱患。

香港是富庶文明社會，尊重生命是最基本
的社會底線；照顧弱勢社群，政府和社會責
無旁貸。雖然，目前社會福利署有機制支援
有需要的家庭，亦有不少非政府組織提供類
似支援服務，但「隱蔽邊緣家庭」大多沒有
求助記錄，悲劇發生後才揭發為時已晚。因
此，對「隱蔽邊緣家庭」的協助、支援，政
府需要更加主動。

要發現、幫助「隱蔽邊緣家庭」，比較有
效的方法是借助社區組織、慈善機構的力
量。因為社區組織、慈善機構有較完善的社
區網絡、充足的義工，熟悉社區情況，掌握
居民的家庭狀況，可以較早發現「隱蔽邊緣
家庭」，透過探訪、慰問，施以援手，解決
「隱蔽邊緣家庭」的實際困難；另外，社會
應鼓勵、構建鄰里關懷文化。遠親不如近
鄰，鄰居之間定期互動，促進互信，最容易
察覺到周邊家庭的變化，居民情緒是否波
動，必要時可以盡早介入、協助，讓當事人
有機會向人傾訴、紓解鬱結，從而大大降低
倫常慘案發生的風險。政府應設立專項基
金，資助社區組織提供更多照顧「隱蔽邊緣
家庭」的服務，多舉辦鼓勵鄰里互助的活
動，引導弱勢社群主動求助，減少悲劇發
生。

政府社區加強合作 關懷隱蔽家庭防慘劇

社
評

W
E
N
W
E
I
E
D
IT
O
R
IA
L


